
108 年度 盡職治理報告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 107 年 11 月簽署「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聲明遵循，就聲明遵循之盡職治理、與被投資公司互動及投票情形的年度報告

如下： 

一、盡職治理 

本公司隸屬之景順集團Invesco設有Global ESG Team，集合位於US、Asia和EMEA三地

的ESG專家為各投資團隊提供支援；高階團員平均資歷超過12年，秉持ESG對持續價值創

造及風險管理理念的影響，由客戶、研究、代理投票及分析四大團隊，以ESG研究分析和

股東會投票，與被投資公司互動，或透過客戶參與以輔助銷售團隊和提供產品團隊關於

ESG的創新建議，為客戶提供可信賴的投資服務。 

 

景順集團Invesco在部份的區域投資團隊設有ESG專家，各區域ESG專家與Global ESG 

Team均密切聯繫，並參與Global ESG Team主管召開的全球投資者ESG論壇。各地ESG專

家依據被投資公司的產業別，如金融、不動產、非必需消費品及消費必需品、能源/原料、

健康護理、網路/軟體/媒體、資訊科技或工業/電信/公用事業等劃分研究權責，並定期

與該區域ESG主管討論。108年景順亞洲股票投資團隊(Invesco Asia Equity Investment Team)

於台灣，即本公司設置一名ESG專家(同時擔任區域主管)，除了向該地區投資團隊的投資



組合提供ESG相關問題的建議外，亦舉辦區域ESG論壇為北美區、EMEA和亞洲區提供進

一步資訊。 

 

本公司與集團共享專業、豐富與即時的投資資源，亦將ESG Score納入海外可投資股票

池的評估條件，評估投資標的須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及社會責任，對條件不符者設

定投資控管，以符合對資金運用之社會期待，確保客戶、受益人權益受到保障。 

為落實盡職治理，本公司投資團隊(投資部、交易部) 除了積極的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對

話及互動，另就股東會投票作業進行股東會議題及公司治理評估分析及股東會會後報告

表，持續投入相當人力與時間，並將於110年的AIGCC亞洲議合工作小組會議，落實與其

他機構投資人合作對被投資公司的議合。 

回顧本年度，本公司並未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且已遵循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關於同期的景順集團Invesco盡職治理報告或更多其他相關訊息，請至本公司盡職治理網

頁查詢。 

二、與被投資公司互動 

本公司投資團隊以多種方式與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及議合，最初由經理人與被投資公

司透過持續對話和會議討論各種議題，接著採取各種方式提昇關注，例如(包括但不限於)

由ESG專家或Global ESG Team與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致信被投資公司、參與股東會投

票、合作議合與間接影響。本公司108年度投資部全部八名經理人與分析師，共計參加20

場研討會、116場公司參訪、81場簡報活動及無數次電話會議；此外，經理人為進一步與

被投資公司之經營階層對談，於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後，仍親自參與股東會。 



另外，本公司所有投資組合的股票持股均備有ESG報告，每篇報告皆內含ESG重點分

析以及依內部標準訂定的ESG評級，如Low、Low-medium、Medium、Medium-high和high 

rating等五種，並將ESG風險程度反映於個股公允價值。 

以下為ESG Case Study案例：  

  



 

 

  



本公司藉由與被投資公司間的互動與議合，不斷鼓勵被投資公司進行改善，從而影響

其經營策略或行為並共同追踪成效。 

以下為ESG Case Study案例：  

 

 



 
 

本公司之母公司 Invesco Hong Kong Limited 於 109 年參與 AIGCC 亞洲議合工作小組

會議(該小組在數十家亞洲資產管理者的合作下，對亞洲企業者進行聯合議合)，冀望利用

投資者的影響力促使被投資公司採取果斷而有意義的行動，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協助實

現「巴黎協定」的目標，進而避免客戶資產與整體社會遭受氣候變化的嚴重影響。 

此外，本公司將在 110 年於台北參與一家國際級企業的定期議合會議，與公司合作以

提昇對氣候變化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認識，並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以擴大並發揮投

資者的影響力。 

  



景順集團 Invesco 對於氣候變遷計劃的四個重點與公司議合活動： 

 

三、投票情形 

因國內股票之電子投票平台以工商憑證驗證始進行電子投票，且本公司已具備分析師

評估股東會議案，故自行依據主管機關規範行使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未採用代

理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 

本公司於行使表決權前對股東會議案(如:併購、董監報酬等)及公司治理(如:薪酬制度合

理性)予以評估分析，必要時得於股東會前與經營階層進行瞭解與溝通，秉持客觀且專業

角度，盡可能審慎評估，為謀取客戶、受益人及股東之最大利益，非絕對贊成所有議案。 

自 106 年起，本公司每年於公司網站逐案揭露股東會投票結果，以下為 108 年度投票

情形；由於本公司已遵守資訊揭露之相關規定，適時公開必要資訊予客戶或大眾知悉，

不便逐公司揭露。 

 

1. 股東會召開家數： 

51 家被投資公司召開股東會，其中 50 家依主管機關規範須行使表決權，並以電子投

票方式參與。 



2. 反對或棄權之投票紀錄： 

南茂（股票代碼 8150）董事改選案 - 未採用提名制，致本公司無法於股東會前完成

評估作業，該議案未進行投票且相關之董事競業禁止案亦予棄權。 

 
 
公司治理投資量表 

 

 

 
  

https://www.stockvote.com.tw/evote/bank/013/02_list.html


 
投票彙總表 

 
 
 

景順集團 Invesco 108 年度在 75 個投資市場參與了 9,854 場股東會投票，其中反對票

與贊成票佔比為 43%和 57%；關於 ESG 的股東會議案佔比為：董事會多元化 42%、性別

薪酬差距 39%、對環境和社區的影響 22%以及氣候變化報告 46%。 
 

 



盡職治理報告聯絡資訊 

關於本報告的任何意見或資訊諮詢，請與我們聯繫：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 客戶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22樓  

電子郵箱：service@invesco.com  

電話：0800-045-066 (營業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mailto:service@invesco.com

